
1. 依據： 

1.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工作實施 要點

及臺南市 108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申請臨僱特教助理員實

施計畫辦理。 

2. 目的： 

協助本校特教生身心障礙狀況嚴重影響學習、班級教學活動進行之學生相關學習生活

事宜。 

3. 報名資格： 

1.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之資格者。 

2.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優先遴聘。 

4. 報名辦法： 

1.時間：即日起至 108年 8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8時 30分止。 

2.方式：報名表及相關證件影本(含身份證件及最高學歷等)親自送達本校辦  公室。報

名時檢附上述證明文件正本及報名表，現場驗畢後歸還，不接受通訊報名 

4.地址：臺南市後壁區新嘉里 210-2號。 

5.電話：(06)6621981#10。 

6.聯絡人：新嘉國小附幼黃亞筑老師。 

5. 應徵人員經錄取後公告於本校網站。 

6. 薪津: 

助理員費用以鐘點費方式計算，每小時以 150元計（含勞健保，非在本校投保健保者，

依二代健保法規定，所得超過新臺幣貳萬元以上須扣 1.91%補充保險費），自 108學

年第 2學期 9月 2日至 12月底結束（服務確定期間及時數，待市府核定後通知）。 

7. 注意事項： 

1.本案係屬購買「特教服務」性質，不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

「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奉點支給報酬標準表」。 

2.錄取之候用人員仍應依權責陳報臺南市政府核准始行生效。 

3.錄取人員應於接獲通知期限內至幼兒園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8. 其他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